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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师大党字〔2021〕70 号

中共山东师范大学委员会

关于推进继续教育与培训工作的实施意见
（2021 年 11 月 12 日）

为适应新时代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要求，更好服务国家发

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，统筹推进学校继续教育与

各类培训协同发展，根据学校改革发展实际，现就组建继续

教育与培训学部、进一步推进继续教育与培训工作提出如下

意见。

一、发展定位

创新完善学校继续教育和培训机构的组织架构和运行机

制，着力构建学历继续教育、非学历培训和各级各类高级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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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人才培养体系，打造继续教育与培训知名品牌，提升继续

教育质量和培训效益，为学校核心竞争力提升和高质量内涵

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。

二、办学思路

（一）重塑发展格局。履行新时代高等教育新使命，立

足各级各类人才知识和能力重构，坚持品牌化、高端化、国

际化发展战略，推动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相统一、国内培

训与国际教育相衔接、服务社会与学校发展相结合，塑造学

校继续教育与培训工作发展新格局。

（二）统筹教育资源。统筹学校学历继续教育、行业系

统培训、网络教育、国际合作教育资源，创新办学理念，完

善办学体系、课程体系、平台体系和服务保障体系，推动形

成继续教育与培训工作特色亮点。

（三）拓展服务面向。凝练品牌特色，坚持把握“做强

继续教育”一个重点，推动“做大教育系统培训”“做优干部

教育培训”两个突破，实现“做好外语和国际培训”一个转

型，着力提升办学质量，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增长。

（四）形成聚合效应。规范教学管理、培训管理、考试

管理、会议服务管理、涉外培训管理，整合并充分发挥相关

资源优势，推进管理创新，增强学校教育培训的聚合效应。

注重发挥项目牵引作用，积极推进校地、校企战略合作，努

力提升学校社会服务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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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强化交流合作。坚持品牌化、高端化发展战略，

扩大继续教育服务领域，加强与国内外知名教育培训机构交

流合作，设立教育培训、实训项目，拓宽办学思路和合作路

径。推动国际化发展战略，引进部分国际化教育培训项目，

探索建立联合培养、互派培训、高端项目引进等新模式，引

领和培育学校培训项目，提升办学层次。

三、机构设置

（一）机构编制。实施大部制改革，组建山东师范大学

继续教育与培训学部，保留干部教育培训学院、继续教育学院、

山东省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、山东省外语培训中心建制。

（二）体制机制。建立健全一体化管理体制，整合原有

单位资源，通过健全战略统筹、一体发展、合作互助等机制，

充分发挥继续教育与培训领域的资源集聚效应、梯度分布效

应、辐射引领效应、要素配置枢纽效应，推进各项工作一体

化、深融合和高质量发展。

（三）组织架构。继续教育与培训学部作为学校中层单

位管理，统一管理、协调、统筹全校继续教育和各类培训工

作。设立学部党委，全面负责学部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。学

部自主设置内设机构，突出核心业务，强化管理服务能力。

（四）条件保障。有关部门统筹分析学校继续教育与培

训资源需求，进一步挖掘梳理办公场所、教学设施、饮食住宿、

服务保障等现有资源，加强资源整合，明确归口管理，强化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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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建设，为继续教育与培训工作转型发展提供有力支撑。

四、运行机制

（一）岗位管理。继续教育与培训学部主要负责人设部

长 1 名、党委书记 1 名。强化岗位管理，进一步整合优化工

作队伍，加强专业技术人员力量，扩大并规范编外用人，建

设一支素质全面、数量充足的工作队伍。

（二）业务管理。学校和继续教育与培训学部签订发展

指标协议。学部实行“两头统、中间分”运行机制，切实抓

好“进出口”管理，全权负责相关业务工作与合作项目的洽

谈与组织实施；推进落实发展规划和工作计划，切实强化过

程管理，全面提升继续教育和培训质量。各教学单位开展相

关业务培训与合作项目，须报继续教育与培训学部备案，经

费管理按学校有关规定执行。

（三）运行管理。根据学校考核有关规定，加强对继续

教育与培训学部的年度考核、绩效考核和任期考核。注重加

强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，凝聚发展力量。强化风险防控，完

善财务监管、审计等相关制度及运行机制。根据学校编外聘

用人员管理要求，细化管理办法，完善考核激励，规范编外

人员管理。

（四）目标考核。实行任期目标责任制，加强目标管理

与考核工作，发挥目标激励作用，确定学部任期考核目标和

年度发展指标，签订目标责任书。首个聘期内，第一年上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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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纯收入不低于 6000 万元，此后按每年 15%的比例递增。

（五）绩效分配。加强业绩考核管理，完善利益分配机

制与激励机制，整体推动事业发展。健全完善绩效分配机制，

学校每年确定学部发展指标，奖励性绩效工资总额按照指标

完成情况确定，并根据签订的协议执行。学部部长实行年薪

制，年薪根据年度发展指标完成度核增或核减，核增幅度不

超过 100%，核减幅度不超过 50%。其他人员薪酬由学部根据

有关规定制定具体办法，经学校研究同意后执行。

五、组织实施

继续教育与培训学部组建工作由学校综合改革领导小组

办公室组织实施，党委组织部牵头负责。人力资源处、纪委

（监察专员办公室）、机关党委、直属单位党委、财务处、审

计处、资产管理处、资产经营管理办公室、干部教育培训学

院、继续教育学院、山东省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、山东省

外语培训中心等部门单位负责相关工作的落地落实。

（此件发至各院级单位党委〈党总支〉、校内各单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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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山东师范大学委员会办公室 2021年 11月 25日印发


